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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系列讲义

• 1. 本指南出台的背景和目的
• 2.本指南的适用范围（本指南针对的行业范围）
• 3. 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 (1) 核算边界的确定；

• (2)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的确定；

• (3)选择每个排放源的核算方法、计算公式；

• (4) 制定监测计划，收集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

• 4. 数据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
• 5. 报告内容（报告模板、表单）
• 6. 试用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及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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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指南出台的背景和目的
•政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建立完善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
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1]41
号）“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
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制度”
《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的
通知》（发改气候[2014]63号）

•目的和意义
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促进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为企业温室气体报告制度服务，实现核算方法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

为全国碳交易制度下的配额分配和企业履约作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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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 本指南适用于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

• 中国境内从事水泥生产的企业可按照本指南提供的方法，核算企
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编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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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1) 核算边界的确定

• 本指南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是以水泥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
人企业或视同法人单位为边界。

• 报告主体应以企业为边界，核算和报告边界内所有生产设施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生产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
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
括动力、供电、供水、检验、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
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 如果水泥生产企业还生产其他产品，且生产活动存在温室气体排
放，则应按照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一
并核算和报告。如果没有相关的核算方法，就只核算这些产品生
产活动中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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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的确定

• 化石燃料的燃烧
水泥窑使用的实物煤、热处理和运输等设备使用的燃油等产生的排放。

• 替代燃料和协同处置的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
废轮胎、废油和废塑料等替代燃料、污水污泥等废弃物里所含有的非生
物质碳的燃烧产生的排放。

• 原料碳酸盐分解
水泥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熟料对
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对应的排放和旁路放风
粉尘对应的排放。

•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
生料中采用的配料，如钢渣、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含有可燃的非燃
料碳，这些碳在生料高温煅烧过程中都转化为二氧化碳。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
水泥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如蒸汽）对应的电力和热力生产活
动的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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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源和气体种类的确定（续）

• 其他产品生产的排放
如果水泥生产企业还生产其他产品，且生产活动存在温室气体排放，则
这些产品的生产活动应纳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 气体种类
由于水泥窑燃烧温度很高，水泥窑中甲烷（CH4）的排放量相当少。甲
烷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法计算通常是水泥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0.01%。
同样，水泥窑中一氧化二氮（N2O）的排放量相当少，但是在现阶段考
虑到普遍结论的范围，这些数据很有限。

《京都议定书》涵盖的其他温室气体（PFC，HFC，SF6）与水泥工业无
关。因此，水泥企业可以不考虑量化其水泥窑中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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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完整工作流程

识别排放源；

收集活动水平数据；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分别计算燃料燃烧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净
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汇总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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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生产企业的CO2排放总量

•水泥生产企业的CO2排放总量
水泥生产企业的CO2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
的燃料燃烧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及企业净
购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CO2排放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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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在水泥生产中，使用化石燃料，如实物煤、燃油等。化石燃料燃
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照公式（2）、（3）、（4）计算。

• （2）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单位为吨（tCO2）；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百万千焦（GJ）。

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tCO2/GJ；
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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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续1）

•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按公式（3）计
算。

（3）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
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
（GJ/万Nm3）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
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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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续2）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 （4）

第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
千焦（tC/GJ）；

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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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 根据核算和报告期内各种化石燃料消耗的计量数据来确定各种化
石燃料的净消耗量。

• 企业可选择采用本指南提供的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数据。

•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开展实测， 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
测，也可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如选择实测，
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检测应遵循《GB/T 213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天然气能
量的测定》等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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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 企业可采用本指南提供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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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

• 有的水泥企业在生产活动中，采用替代燃料或协同处理废弃物。

这些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按公

式（5）计算：

• （5）

非生物质碳燃烧所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用量，单位为吨（t）；

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吨（
GJ/t）；

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燃烧的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CO2/百万千焦（
tCO2/GJ）；

αj 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含量，单位为%；

j  表示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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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获取

• 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用量，采用核算和报告期内企业的生产
记录数据，或者替代燃料或废弃物运进企业时的计量数据。

• 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O2排放因子、非生
物质碳的含量，可选择采用本指南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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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 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CO2排放量，包括三部分：熟料对应的CO2排放量；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对应的CO2排放量；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CO2排放
量。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CO2排放量，可按公式（6）计算：

• （6）

核算和报告期内，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生产的水泥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重量，单位为吨（t）；

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单位为吨（t）；

熟料中氧化钙（CaO）的含量，单位为%；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CaO）的含量，单位为%；

熟料中氧化镁（MgO）的含量，单位为%；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MgO）的含量，单位为%；

二氧化碳与氧化钙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二氧化碳与氧化镁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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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获取

• 水泥企业生产的水泥熟料产量，采用核算和报告期内企业的生产
记录数据。

•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重量、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可
采用企业的生产记录，根据物料衡算的方法获取；也可以采用企
业测量的数据。

• 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采用企业测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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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 水泥生产的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用公
式（7）计算。

(7)

报告期内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CO2排放，单位为吨（tCO2）；

Q 生料的数量，单位为吨（t），可采用核算和报告期内企业的生产记录
数据；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单位为%；如缺少测量数据，可取0.1%～0.3%（
干基），生料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配料时取高值，否则取低值；

二氧化碳与碳的数量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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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如蒸汽）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CO2排
放量按公式（8）计算。

(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分别为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的电量和热力量（如蒸汽量），单位分别
为兆瓦时（MWh）和百万千焦（GJ）；

分别为电力和热力（如蒸汽）的CO2排放因子，单位分别为吨CO2/兆瓦
时（tCO2/MWh）和吨CO2/百万千焦（t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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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获取

•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根据核算和报告期内电力（或热力）供应商、水泥生产企业存档的购售
结算凭证以及企业能源平衡表，采用公式（9）计算。

净购入电量（热力量）=购入量-水泥之外的其他产品生产的用电量（热
力量）-外销量 （9）

•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力排放因子应根据企业生产所在地及目前的东北、华北、华东、华
中、西北、南方电网划分，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相应区域
电网排放因子。

 供热排放因子暂按0.11 tCO2/GJ计，并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
据保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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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

• 报告主体应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核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制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工作：

1） 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
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源一览表，分别选定合适的核算方法，形成文
件并存档；

3）建立健全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4）建立健全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具备条件的企业，对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影响较大的参数，如化石燃料和替代燃料的低位发热
量，应定期监测，原则上每批燃料进企业，都应监测低位发热量。

5）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6）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
有关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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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告内容
• （一）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所属行
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等。

• （二）温室气体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报告在核算和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燃料
燃烧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量。

• （三）活动水平及其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所使用的各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
和相应的低位发热量；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用量和相应的低位发热
量；水泥熟料产量、窑炉排气筒粉尘的重量和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
；生料的重量和生料中非燃料碳的含量；净购入的电量和净购入的热力
量;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采用本指南的推荐值或实测值）。

 如果企业除水泥外还生产其他产品，则应按照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报告其活动水平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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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续）

• （四）排放因子及其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所使用的各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
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各种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和
非生物质碳的比例；熟料中氧化钙的含量和非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
钙的含量、氧化镁的含量和非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的含量；核算
采用的电力排放因子和热力排放因子等数据及其来源（采用本指南的推
荐值或实测值）。

如果企业除水泥外还生产其他产品，则应按照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报告其排放因子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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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用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及解答

•问：对于缺省值和企业检测值，应怎样选择？
• 答：对于缺省值和企业检测值，应该优先使用企业检测值。如果没有条
件或方法规范检测，就采用缺省值。但是，对于同一企业在填报企业排
放等系列数据时，所有的数据必须保持一致性。如果某个数据采用企业
检测值，就应一直采用企业检测值；如果采用缺省值，就应一直采用缺
省值。

•问：国家给出了区域电力排放因子，但是在执行MRV课
题时，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出台的每个省的排放因子，这
样，从国家的角度，为了数据可比，肯定要用国家的因
子，但从各个省份上来说，是不是自己省份的排放因子
更加准确？
• 答：采用国家给出、并不断更新的区域电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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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续1）

• 问：对于余热发电部分，我们走了几家企业，有的发电是自发自
用的，联网但不上网；但也有企业的余热发电上电网，同时也从
网上购买电量。怎么来计算电力排放量？
• 答：对于余热发电是自发自用的，企业的电力排放量只需要考虑外购电力
所对应的排放量；如果余热发电业务发出的电量有上网的，同时也从电网
购买电力，此时需要扣除发电上网部分电量，用净购入的电量计算电力排
放量。

• 问：有的企业是自己发电，有的企业外包给其他企业发电。外包
企业把余热给发电企业，发电企业就在外包企业里面弄了一个余
热发电厂，发出的电以协议价卖回给外包的企业用，怎么来计算
电力排放量？
• 答：这涉及到业务外包的问题。企业将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了，承包企业就
有该部分业务产生的排放量。如果它的排放量够门槛，就需要申报；但它
的排放量没有够门槛，就不需要申报。如果余热发电的业务不外包，发包
企业就有了余热发电业务产生的排放量。若够门槛，就需要申报。这种情
况对我国所有地方、所有行业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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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续2）

• 问：水泥工艺过程排放的计算是以氧化钙、氧化镁为目标进行追
踪的，为什么不按照烧失量来计算？
• 答：生料的烧失量包括有机原料的挥发量、水分的挥发量、还原物的氧
化、碳酸盐的分解和粉尘等因素，还包括燃料燃烧后的灰烬等因素。燃
料燃烧后的灰烬留在窑里，增加了熟料的产量。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
化碳量占生料烧失数量的主要比例。如果将生料烧失量完全看作二氧化
碳的产生量，误差是较大的。

• 问：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CaO、MgO的含量理解不清
楚，能否给出具体的定义。
• 答：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CaO，MgO含量，实际上是指生料
中不以碳酸钙和碳酸镁形式存在的钙和镁的化合物（如Ca(OH)2、
Mg(OH)2等）折算成CaO，MgO的质量占熟料质量的比例。

•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CaO、MgO的质量，主要指有的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采用矿渣、石膏等配料中含有的钙和镁的化合物折算成的
CaO、MgO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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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续3）

• 问：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旁路放风粉尘的质量，企业没有
正规的统计，如何进行计算？
• 答：按照目前现有的生产技术，旁路放风粉尘基本没有，但是有窑炉排气
筒（窑头）粉尘。按照环保部门的规定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_4915-2004)》，粉尘都有监测，每年需要出监测报告。按照标准，窑
头需要监测粉尘，窑尾除了监测粉尘，还需要监测NO2、SO2等排放。监测
的数据单位为kg/m3或kg/t，根据企业生产排气筒的流量数据，换算得到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质量。因此，需要填报的数据为：窑炉排气筒
的粉尘浓度（单位kg/m3）、窑炉排气筒的气体流量（m3/h）、产量（t/h
）或者直接填写窑头粉尘的质量（单位 kg/t熟料）。

• 问：有的企业生产白水泥，不加入非燃料碳，此时该部分的排放
怎么算？
• 答：此时该部分的排放设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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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续4）

• 问：窑头粉尘重量采用粉尘监测设施的流量、浓度值进行计
算，这里应采用除尘之前的粉尘浓度值，还是除尘之后的粉
尘浓度值？
• 答：除尘之后的粉尘浓度值。

• 问：附录中只列出了6种废弃物，企业采用了其他废弃物怎么
处理？
• 答：附录中只列出了6种废弃物，这是通过典型企业调查，参考IPCC
指南、《水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议定书》等文献收集得到。不同地
区、不同国家使用的废弃物不一样，发热量也不同，千差万别。建
议只考虑这6种废弃物。若有其他废弃物，企业愿意报告，就需要自
己检测参数，而且有认可的检测标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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